证明材料要求

一、应用技术成果
（一）知识产权证明（授权专利证书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、工法证书等）；
（二）科技查新报告（必备）；
（三）应用证明、经济社会效益证明（经济效益应有明确数字）；
（四）其它证明材料：获奖证书、代表性论文发表等。
二、微创新技术
（一）知识产权证明：包括标准、专利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等。
（二）科技查新报告（必备）。
（三）应用情况及经济社会效益证明：由主申报单位出具，注明应用的工程名称、技术投入使用时间及取得的成效（经济效益应有明确数字）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（四）视频介绍：内容应反映项目的关键技术及主要创新点、知识产权证明、应用情况以及取得的效果等，视频时间5分钟，文件大小不超过200M。
（五）其他材料：获奖证书、形成省部级工法、论文发表等。
三、高推广价值专利
专利授权文本（PDF文档）、获奖证书、应用证明、经济效益证明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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